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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服务的
自救与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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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收取高昂的服务费，但
你必须提供与之相匹配的服务。”这
是某网友在移民诈欺案件曝光后，在
网络上发表的相关言论。他的声音背
后，是对整个移民中介服务竞争力的
考问。

咨询人员的专业度不高是移民中
介行业的通病。翻阅各大招聘网站，会
发现，移民顾问的招聘岗位不少，且对
学历要求也不高，通常具备大专水平、
且掌握一定英语水平的人均有机会投
简历。

据某招聘网站负责人介绍， 移民
行业的从业人员普遍来自各行各业，
对于移民公司来说， 他们看中的是顾

问的销售能力，而非专业能力。移民中
介通常会开出海外考察、 销售提成等
福利作为吸引求职者的条件。

在记者对多家移民机构进行暗访
的过程中发现， 负责接待客户的大多
数移民顾问， 对于自己所推荐的海外
投资移民项目情况了解不深。 一旦涉
及到进一步的咨询问题， 对方则以各
种理由搪塞。

据悉，移民行业普遍缺乏成熟的培
训机制，通常移民公司的老总就是该公
司的最高级销售人员，他们手上掌握着
公司60%以上的客户资源。据业内人士
透露：“移民中介行业是极其混乱的行
业，行业内的人缺乏专业的知识。基本

上老板级的人就是高级销售。”去年，广
东省率先开始在全省举行移民中介从
业者的资格考试，对于移民大省的广东
来说， 该地区的移民中介数不胜数，而
市场规范也迫在眉睫。

任何服务行业， 人都是核心竞争
力。移民中介也不例外，而他们的核心
竞争力是移民顾问。据了解，一名合格
的移民顾问需要熟知各国移民法律、
懂投资项目分析、懂美国教育、非常有
思维的高度和逻辑性。 而一家优秀且
实力雄厚的移民中介公司， 需要有专
业的海外教育专家、 海外医疗顾问以
及资深移民律师， 当然税收专家和投
资咨询团队也是必不可少的。

移民中介服务应以“人”为核心竞争力

标准一：拥有专职的外籍律师团队
和本地专业人士的公司

好的移民公司必须拥有专业外籍
律师团队， 为申请人提供方案制订、文
案审核、面试辅导、陪同面试，以及申请
过程中可能碰到的不公平待遇而进行
法律支持等全套服务。

目前市场上很多公司通常到面试
之前才找个移民律师进行面试辅导，但
临时律师对于申请人前期申请方案并
不了解，也无法纠正申请文档中原来就
存在的问题，面试失败的可能性就会很
大。申请者最好在移民初始阶段就找到
资深的律师团队。

标准二：从客观途径多方考量移民
公司背景

很多申请人在进行移民咨询时常
听到该公司的高成功率以此来表示该
公司的丰富经验和专业程度 。 而对于
申请人来说， 一定要从客观途径多方
进行考证。首先，一个真正专业且规模
大的移民公司 ， 必定拥有很多成功案
例可供申请人参考 ， 申请人则可要求
移民公司出具最近几年的客户移民签
证以做参考。其次，申请人可以向各大
基金或银行了解移民公司的申请成功
率， 从侧面了解移民公司的专业程度
和业内声誉。

标准三：寻找专业对口的移民公司
通常情况下 ， 一家好的移民公司

往往只专精于某个国家的移民服务 ，
这样才能在自己提供服务的领域研究
得更深 ，做得更好 。对于申请人来说 ，
确定移民国家之后就应该选择专业对
口的移民公司。当然，如果申请人遇上
一家公司 ，自称 “既精通加拿大移民 ，
又精通澳洲移民服务 ， 甚至还精通其
他若干国家的各项签证服务 ”，这时候
就要小心权衡 ， 往往这样的公司提供
的每一项服务都不会专业 ， 委托这样
的公司就可能白白浪费申请人的时间
和金钱。

火眼金睛 考量中介三大标准

·记者手记·

维权之道 警惕合同“馅饼”诱惑
芝加哥会议中心项目案为这三年

来红火的EB-5投资移民市场敲响了沉
重的警钟。也将移民行业的核心问题暴
露无遗。

北京市因私出入境中介行业协会
会长齐立新谈到，北京的投资移民市场
近几年才开始火热，一方面客户比较盲
目，另一方面不少房地产、煤矿行业逐
利性强的热钱涌入，临时拉起一个运营
队伍， 既没有业务积累也没有市场基
础，这些更加剧了行业的浮躁。

而事实也是如此 ，据调查 ，目前全
国范围内并无统一的因私出入境中介
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考试，除了个别省市
因私出入境协会自发组织的考试外，如
何判定一位移民中介顾问是否合格，行
业内一直缺乏统一的从业标准。而部分
中介公司在顾问团队专业度不高的前
提下，铤而走险地推荐着这些高风险项
目，不仅给客户带来投资风险，也为自
身带来巨大的损失。

据悉，在整个芝加哥会议中心项目

欺诈案中， 被冻结的1.45亿美元有望返
还给申请人，但是已经被塞思挪用的管
理费，实际上是项目方承诺在项目结束
后返还给各家移民中介的佣金。也就是
说， 移民中介在失去了客户信任的同
时，也造成了巨大的营收损失。

公安机关从2002年起对国内的移
民中介机构实行专项审批，对经审核通
过的中介机构发放《因私出入境中介机
构经营许可证》（以下简称 《经营许可
证》）， 如发生损害申请人利益的情况，
法律会对申请人的利益予以保护，而非
法移民中介和超范围经营的中介机构
没有经过资质审核，也就不可能对申请
人的利益提供保障。

业内人士认为，大家在选择因私出
入境中介时，首先要确认对方是否为正
规的中介机构，经审批的因私出入境中
介机构会在其经营场所内的明显位置悬
挂公安机关颁发的 《因私出入境中介机
构经营许可证》，《经营许可证》中会标明
中介机构名称、经营场所、中介活动经

营范围、中介机构行政区域等内容。
选择了中介公司后，作为双方权利

和义务的保障，申请人一定要和中介公
司签订一份详实的合同。合同中应对移
民项目、办理时间、办理费用、双方的权
利义务和退款条件等事项逐一进行详
细的表述， 特别是在签订外文合同时，
更要多加注意，不要因一时大意而给自
己带来不必要的风险。只有签订一份详
实的合同，在发生纠纷时才能更好地依
靠法律保障双方的权益。

一旦申请移民者在投资海外的过
程中，遭遇因移民中介诈欺所带来的资
金风险，可向当地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
报案。

但值得注意的是，按照中消协制定
的《消费者协会受理消费者投诉工作导
则》第十七条第（十二）款“消费者知道
或应该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超过
六个月的” 规定消委会可不予受理。所
以移民申请人在整个投资移民周期中
要提高警觉，及时维护自身权益。

正因为这样的强劲势头 ， 美国的
EB-5投资移民项目在近年来纷纷进入
中国市场。 EB-5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如
果海外投资者投资100万美元 （或50万
美元在失业率较高的“特定就业领域”）
于创造或维持10个美国工人岗位的项
目，他们就有可能获得绿卡。

由于获取周期较短 、 资金门槛较
低，EB-5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随着五
花八门的广告一起进入中国移民者的
视野里。直到芝加哥会议中心的投资移
民项目被提起证券欺诈诉讼，那些繁花
似锦的投资移民广告语言背后的真相

和事实才逐步浮出水面。
据调查，一个想要通过EB-5移民的

申请者在签约后， 需向中介支付1万美
元左右的服务佣金，此外，该客户还需
要支付1.5万美元的律师费，用于移民过
程中的各项法律材料审核，而这笔费用
通常会转向移民中介的合作律师 。当
然，这只是中介收取的一部分。作为美
国项目方的中国代理，中介公司还可以
向项目方收取4万-5万美元/人的佣金。

简单来说 ， 中介成功送出去一个
EB-5移民，就可以获取30万元以上的利
润。整个返佣过程的完成通常是在该移

民项目结束后的6-12个月以内。在如此
高昂的利润诱惑下，不少中介不惜在项
目方合法资料不全的情况下，向客户们
推销各项种类繁复的高风险EB-5移民
计划，而忘记了作为中介服务该有的专
业度和执业操守。

据某家移民公司的高层透露，芝加
哥会议中心项目方曾和他谈到合作方
案，但因为对方无法提供完整的合法材
料，他决定婉言拒绝。“不知道为什么还
有公司愿意推这个项目，这个项目虽然
包装得很好， 但它缺少核心的材料，是
不宜推荐给客户的。”

·微博看法·
■ @杨柳飘絮

记得曾有朋友问过我这
个投资案，我没有为其背书。
南加州也有个只要50万的案
子要我帮忙宣传， 我估计忽
悠成分很大。 很多人喜欢扎
堆搞移民， 却不知美帝投资
移民最难的一点是10个就业
机会。 扎堆办创造就业机会
就有难度。

■ @Ericshuo
各位中介请不要在此时

大发各种类型的声明将自己
与芝加哥会议中心项目分得
清清楚楚，同时大放马后炮，
将项目的虚假揭露得体无完
肤，借机打击一下竞争对手。
还是多多关注一下自己的移
民客人吧， 让没有选择芝加
哥会议中心项目的客人不再
担忧美国移民。

■ @高嵩
私下我曾数次与多人长

谈，力陈投资移民之不靠谱。
但是回美国打开华文报纸，
看到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
分析这个骗局的组织化层层
推进步步为营， 感觉是一大
群高智商的人在挖坑， 目标
是另外一大群高智商的人。
这种情况下， 既拦不住挖坑
的，也拦不住跳坑的。

·专家支招·
据资深律师介绍，申请

人在和中介公司签订协议
时一定要在合同中明确移
民办理周期、 办理费用、权
利义务、 退款事项等内容，
合同中的事项有变化，双方
一定要签补充协议或重新
签订合同。 签订外文合同
时，可以让懂外文的人帮着
看看，千万不要只听中介一
家的解释。一旦将来发生纠
纷，凭借有效合同申请人的
权益才能更好地得到法律
保护。

当申请移民的消费者
发现与移民中介签署的合
同存在致命性的漏洞，可向
该公司所处的消费者协会
进行投诉，或向当地工商部
门举报。


